
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 98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紀錄 

時 間：98 年 10 月 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農藝學系二樓會議室 
主 席：劉院長景平 記錄：呂美娟 
出席人員：侯主任金日、徐主任善德、林主任金樹、林主任翰謙（蔡佺廷教授代）、

連主任塗發、張主任銘煌、顏主任永福、黃主任光亮、黃副教授文理、

曾教授再富、王教授建雄（請假）、余教授章游（請假）、蔡教授智賢、

洪教授炎明（請假）、周教授世認、陳教授秋麟、曾助理教授碩文（請

假）、張助理教授志成、賴助理教授治民（請假） 

壹、主席報告： 
          一、本校目前有數位學生感染新流感，主要在民雄校區，皆請其自

我管理，先前發病幾位皆已康復。所屬單位同仁、學生若感染
新流感，請向校安中心通報，並請其在家自我管理，若案例較
多大型活動則請停止辦理。 

          二、因學校財物短絀為達預算不虧損標準，請大家節約用電、用水，
離開研究室請記得關燈、關冷氣，除申請獲准於動物試驗場輪
值學生外，其餘單位、研究室不能有人留宿過夜。  

          三、100 學年度增設、調整系所已開始接受申請，若標準未達門檻，
請修正中長程發展計畫書，並請於近日修正後送院辦彙整，以
便送校務會議審議。 

四、學校會議委員建議，是否取消限修外系學分數及修畢 128 學分
是否太多？請各系課程委員會研究調整，檢討選修限制及降低
畢業所需學分數。 

五、本院上次推選之 2 位教師申訴委員代表，因今年提教師升等申
覆案皆為副教授，由於低階不得高審，人事室重新推舉本院非
兼行政職且未擔任三級教評委員之動科系楊正護教授及林產系
杜明宏教授擔任，在此向原推舉的黃文理及曾碩文老師致歉。 

六、教學卓越主軸計畫 B「教師教學專業社群實施計畫」第一類「發
展優質品保課程社群」請各系提送一必修課程社群，農藝系請
提本院共同必修之農業概論，若有疑問請洽詢教學發展中心。 

貳、報告事項： 
一、依本院教師評鑑實施要點第五點規定：院教師評鑑委員會置委

員七至十三人，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各系（所）推派一
名校內外專任教授擔任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推薦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提報院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98學年度第一次院教評會推薦院教師評審校外委員為屏科大郭
耀綸教授、中興大學余碧教授。各系推薦委員如下：農藝學系
林中茂教授、園藝學系柯立祥教授、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林金
樹教授、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林翰謙教授、動物科學系陳
國隆教授、獸醫學系張銘煌教授、生物農業科技學系古森本教
授、景觀學系黃光亮教授。 

          二、林產科學系自98年8月1日更名為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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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課程
規劃委員會設置準則配合更名修正，於98年7月30日經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修正對照表及會議紀錄如附件P5~P13報院核備後實
施。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   由：訂定本院優良導師甄選及獎勵實施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 依據 98 年 5 月 20 日本院 97 學年度第 8 次院務會議臨時動議決議辦

理。 

二、本院優良導師甄選及獎勵實施要點草案如附件 P1。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   由：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 依據 98 年 8 月 20 日本院 98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臨時動議決議辦

理。 

二、本院院務會議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P2~P4。 

決   議：緩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案   由：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配合更名修正相關法規名稱案，提請審議。 
說   明： 

一、林產科學系自 98 年 8月 1 日起更名為「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 

二、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林產科學暨家具工程學系附設木材利用工廠設置

要點及教師評鑑實施要點名稱配合更名修正，並經系務會議通過，修

正對照表及會議紀錄如附件 P5~P1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本案院長迴避）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   由：推選本院院長續任評鑑委員本院教授代表 4 人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人事室 98 年 9 月 30 日通知辦理如附件 P14。 
二、院長續任評鑑委員會委員共 7 人，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部分委

員由院務會議代表以無記名方式就本院教授中推舉產生，惟每系所至

多 1 人，且人數不得少於委員總數二分之一，其餘由校長聘任之。 
決   議： 

     一、推周學務長世認擔任主席。 

     二、以無記名方式投票表決，由景觀系黃光亮教授 6 票、獸醫系周世認教

授 6 票、森林系林金樹教授 5 票、園藝系沈再木教授 4 票 4 人當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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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院長續任評鑑委員代表；候補委員第一順位為獸醫系張銘煌教授

4 票、第二順位為生農系顏永福教授 3 票。 

肆、臨時動議：無 
 
散   會：下午 1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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